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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概要》
一、在調查中，司法警察想要調查證人，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警察應該要如何進行？證人對於

司法警察的調查是否負有到場的義務以及具結的義務？（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司法警察調查證人之法條依據的掌握程度，以及其準用之相關條文規定，

只要能對於刑訴第196條之1具有一定的掌握程度，回答上即可從容應對。 

答： 
(一)司法警察應依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96條之1之規定，進行調查證人之程序

依第196條之1之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

知書通知證人到場詢問。」一般稱為通知或約談。本來，依照我國舊法的規定，司法警察並無此項權限，

但是司法警察事實上擔當第一線的偵查角色，因此立法者增訂本條之規定，明文化及合法化此項偵查實

務。從而，司法警察若欲調查證人，應使用通知書通知證人到場為詢問。

(二)證人對於司法警察之調查不負到場以及具結之義務

1.按第196條之1第1項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

通知證人到場詢問」並於同條第2項列舉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得準用偵查、審判中有關訊問證人之規

定。然查，第71條之1第1項：「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

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

拘票。」第178條第1項「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

並得拘提之；再傳不到者，亦同。」等「拘提」或「罰鍰」之規定均不在準用之列。是證人對於司法警

察通知調查，並無到場之義務。

2.次按第196條之1第2項之準用規定中，第186條第1項證人「應命具結之規定」，並不在準用之列。是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調查中詢問證人，並不生應命證人具結之問題(最高法院101台上字第1089號判決參

照)，從而證人對於司法警察之通知調查，並無具結之義務。

二、「審判中，該管法院對於逃亡中的被告可以對其他轄區的法院寄送通緝書。」「調查中，司法

警察在犯罪嫌疑人逃亡時，可對其他轄區的檢察署寄送通緝書。」請問：依刑事訴訟法規定，

上面這兩種說法是否完全正確？（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通緝發布之方法，須從通緝之基本定義著手，依循法條之脈絡回答。

答： 
(一)審判中，通緝書經法院院長簽名後，無須通知其他轄區之法院

1.所謂通緝，係指法院或檢察官以公告周知之方式，通知各處之檢察官及司法警察機關，對於逃亡或藏匿

之被告，一體協同予以逮捕，由法院或檢察機關決定拘捕被告之強制處分。

2.依刑事訴訟法(下同)第85條第3項之規定：「通緝書，於偵查中由檢察長或首席檢察官簽名，審判中由法

院院長簽名。」其理由在於，通緝具有公告周知的性質，重大影響被告之名義，為慎重起見，其權限不

宜授予各個檢察官，而採較拘提更為嚴格之二分模式，於偵查中由檢察機關首長決定，審判中則由法院

院長決定。

3.又依第86條之規定：「通緝，應以通緝書通知附近或各處檢察官、司法警察機關；遇有必要時，並得登

載報紙或以其他方法公告之。」及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之規定：「通緝經通知或公告後，檢察官、司

法官得拘提被告或逕行逮捕之。」顯見通緝書之寄發，係通知檢察官及司法警察機關一體協同逮捕逃亡

或藏匿之被告。

4.故就本題而言，於審判中，通緝書如經該管法院院長簽名，對於無逮捕權限之其他轄區法院，該管法院

無庸寄發通緝書。前者說法容有疑義。

(二)調查中，通緝書經檢察長或首席檢察官簽名後，應通知其他轄區之檢察署。

承上所述，依第86條規定，通緝書之寄發，係通知檢察官及司法警察機關一體協同逮捕逃亡或藏匿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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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就本題而言，於調查中，通緝書如經檢察長或首席檢察官簽名，應向其他轄區之檢察署寄發通緝書通

知。後者說法應屬正確。 
 
三、「只有告訴乃論之罪才允許提起告訴。」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告訴的受理機關為何？原則

上，告訴權人可否放棄提起告訴？（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須釐清告訴、告訴權人及告訴乃論之罪彼此間的關係，此外，告訴受理機關與告訴得否放

棄，均涉及實務見解，此部分若能加以掌握，即可獲得不錯的分數。 

 
答： 
(一)非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權人亦可提起告訴 

1.所謂告訴，係指犯罪被害人或其他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犯罪事實並為請求追訴之意思表示，依刑

事訴訟法(下同)第228條第1項之規定，告訴為發動偵查的原因之一。 

2.若以告訴是否為其訴訟要件為準，得將犯罪分為「非告訴乃論之罪」與「告訴乃論之罪」兩大類，但無

論告訴乃論之罪或非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權人皆得告訴，其差別在於：非告訴乃論之罪，雖得告訴，但

告訴僅為發動偵查的原因，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不僅為發動偵查之原因，且為訴訟要件，若有欠缺即

無法追訴、處罰。 

3.故就本題而言，非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權人亦可提起告訴，但僅為發動偵查的原因。 

(二)告訴受理機關，為檢察官或司法警察 
1.依第242條第1項規定：「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言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其以言詞為之者，應

製作筆錄。」故就本題而言，告訴受理機關，應為檢察官或司法警察。 

2.縱然在法院審理中可補為告訴，實務見解認為，仍應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然後再由檢察官或司

法警察官將該告訴狀或言詞告訴之筆錄補送法院，始得謂為合法告訴(73年台上字第4314號判例參照)，併

予敘明。 

(三)告訴人不得事前放棄告訴權，惟若告訴逾6個月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實質上得達到放棄之效果 
1.實務見解認為，告訴權不得任由私人事前捨棄，事前表示不提起告訴，並不會發生捨棄告訴之效力(最高

法院26上1906號判例)。不過，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倘逾6個月仍未提起告訴，則依第237條之規定，告

訴人不提起告訴，概念上形同放棄告訴權。 

2.另依第238條第1項之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故告訴乃

論之罪，告訴權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前得撤回告訴，例外於非告訴乃論之罪或經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

後，告訴權人不得撤回告訴。 

 

四、調查中，司法警察為了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下落，可否直接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搜索之定義及聲請權人之限制，宜從基本定義延伸。認為雖得搜索犯罪嫌疑人，但司法

警察無聲請搜索票之權限。 

 
答： 
(一)得以搜索犯罪嫌疑人為由，聲請搜索票 

1.所謂搜索，係指以發現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證據或其他可得沒收之物為目的，而搜查被告或第三人之身

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之強制處分。 

2.又依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

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得搜索之。」 

3.故就本題而言，為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下落，可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 

(二)搜索票之聲請權人，以偵查中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為限 

1.依第12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認有搜索之必要，應以書面記載搜索票應行記載之事項，並敘

述理由，聲請法院核發搜索票。 

2.又依第128條之1第2項之規定，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搜索之必要時，

得以書面記載搜索票應行記載之事項，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 

3.上開條文僅限於司法警察官，即限於第229條第1項及第239條第1項所列之人，如僅屬於第231條第1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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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之司法警察，仍不得適用第128條之1第2項之規定，報請檢察官許可，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 

4.故就本題而言，司法警察官，須報請檢察官許可，方得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而司法警察，則不

得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 

 


